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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

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挂职工作
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委组织部’市直及部省属驻角各单位党委（党组）: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千部挂职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°

中



关于进＿步加强和规范干部挂职工作的

实施意见

为健全完善干部培养锻炼机制’聚焦重大战略、重大工程、

重大项目、重点任务’进一步发挥挂职干部作用’防止和解决

一些挂职干部‘‘虚挂空挂,,‘‘混基层经历,’等问题,根据省委组织

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挂职工作的通知》要求’结合

宁波实际’现提出如下意见°

-｀规范挂职干部选派

1.明确挂职范围°主要包括对口支援合作、扶贫协作、

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’ ‘‘最多跑一次’’改革、 ‘‘山

海协作,,工程、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、“六争攻坚、

三年攀高’’行动以及市级重大片区、重大项目指挥部等重大工

程、重点任务。

2.严把人选条件。选派对象一般为单位骨干或优秀年轻

干部。市管干部一般在50岁以下’市直单位处级干部、区县

（市）管干部或相当职务的干部一般在45岁以下’其他干部

一般在40岁以下;文化程度一般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;身体

健康。专业性干部、党外千部、女干部、工作急需干部可适当

放宽要求。

坚持从严把关’对资格条件不符、团队合作意识不强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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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作风不扎实、群众反映不佳的’不应列入选派;对正在承担

或参与重要工作任务的’或因家庭等原因存在特殊情况的’不

宜列入选派。

3.规范工作程序°对党委组织部门统一组织的干部挂职

锻炼’各派出单位按选派方案要求认真把关’经党委（党组）

集体研究后确定挂职千部人选’报组织部门审核同意后正式选

派。各区县（市）委组织部自行组织的千部挂职工作,应事先

报市委组织部备案。中央国家部委、外省（区、市）、省内其

他地市和部省属驻雨单位千部来雨挂职的,由市委组织部统一

接收后分配,各区县（市）和市直单位不得自行接收安排。

4.控制人员数量。同一区县（市）、镇乡（街道）党政

领导班子中挂职干部总数一般不超过2人’同一部门或单位领

导班子中挂职干部不得超过2人。

5.从实安排职务°坚持事业为上’综合考虑工作需要和

挂职干部经历特长,安排挂职岗位,明确职责分工’到各级领

导班子挂职的’至少安排分管1项工作和1个部门（内设机构）。

干部可以“高职低挂’’’不能“低职高挂’’’不得安排挂任助理职

务。除援藏援青援疆、东西部扶贫协作等上级文件有明确规定

外’挂职干部占派出单位职数’不占接收单位职数,一般不免

派出单位职务。

6·确定挂职时限。千部挂职时间一般为2年’最短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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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于1年’最长不超过3年。不得随意提前结束或延长挂职时

间’确因特殊原因需提前结束或延长挂职时间的,由接收单位

征得派出单位同意后以书面形式报同级组织部门审批后实施。

二、严格挂职干部管理

7.明确管理职责。干部挂职期间,挂职干部由接收单位、

派出单位共同管理’以接收单位为主。接收单位应强化日常管

理’明确1名帮带导师’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’做好提醒批评,

相关情况及时反馈派出单位和组织部门。派出单位应与接收单

位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,及时掌握情况’挂职期间不再另

行安排工作任务,不得安排与挂职岗位没有直接关系的较长时

间离岗学习。根据选派的实际情况,可在挂职干部中建立挂职

小组’协助做好日常管理°

8.健全管理机制。建立完善挂职干部岗位目标管理和工

作季报制度。根据挂职干部任务分工’编制《挂职岗位目标任

务书》’将挂职干部主要表现、存在问题、意见建议按季度汇

总形成《挂职工作季报表》,经接收单位主要领导审签后’分

别报派出单位和组织部门。

9.严格请销假。挂职干部请假l天以上不超过5天的,

需报接收单位主要领导审批;请假超过5天的,报组织部门审

批并告知派出单位;由上一级组织部门统一组织的挂职、请假

1个月以上的’经本级组织部门同意后’报上一级组织部门批

准。严格执行重要情况报告制度,挂职干部本人患病、休假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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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等相关事宜’及时报接收单位、派出单位和组织部门。

10.明确关系转接。挂职期间,转党组织关系’不转行政

关系’享受派出单位同类同级人员各项工资福利待遇,食宿、

交通、医疗等费用按财政部门规定执行, 日常办公等开支由接

收单位负责。援藏援青援疆等赴艰苦地区挂职的相关待遇按有

关规定执行。

11.定期谈心谈话。各级组织部门每年至少组织1次挂职

干部交流座谈会,及时了解掌握挂职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动态。

接收单位应定期与挂职干部谈心谈话,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

支持,确保挂职干部安心工作。派出单位应与挂职干部保持经

常性联系,原则上每年至少看望1次。

三｀加强挂职干部考核

12.抓实平时考核。注重观察了解挂职干部的日常表现,

尤其注重从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重大决策部署、本地本单位

中心工作、处置重大群体性事件＼应对重大突发事件、联系服

务基层工作中了解挂职干部的表现°

13.规范年度考核。在同一考核年度内’挂职不足半年的,

由派出单位进行考核并确定等次,挂职期间工作表现作为重要

参考;超过半年的’由接收单位按有关规定进行考核并确定等

次’挂职干部的考核与接收单位干部一同进行’被评为优秀等

次的’不占派出单位优秀名额,考核结果及时向派出单位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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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4.做好挂职期满考核。挂职期满前2个月内’由派出单

位会同接收单位对干部挂职期间的表现进行全面考核,形成考

核材料,存入干部档案。强化考核结果运用’将挂职期满考核

结果作为千部选拔任用和后续培养使用的重要参考。

四｀严肃挂职工作纪律

15·严明纪律规矩。挂职干部应牢固树立党章党规党纪意

识,严守国家法律法规,严守廉洁自律规定,严守中央八项规

定、实施细则和省委、市委相关要求,自觉服从接收单位管理。

对出现违法违纪违规情况的挂职干部’依法依纪依规严肃处

理°

16.强化跟踪了解。各级组织部门不定期对挂职干部履职

情况进行跟踪了解’发现表现不佳、没有特殊理由不在岗或干

部群众有反映的,进行教育提醒、通报批评;经教育提醒不改

正的’提前结束挂职’挂职期间不作为挂职经历。注重结合巡

察、选人用人专项检查、考察考核等工作’发现查处挂职干部

“混基层经历,’问题’对相关挂职干部和责任人严肃追究责任。

中共宁波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9年8月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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